泰兴市教育局文件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二届安全“四微”作品征集评比活动的通知
各学校：

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，提升广大学校安全教育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二届安全“四微”作品征集评比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

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管理干部、班主任、教师

参赛项目
（一）安全教育类
1.内容要求
突出“师生安全”主题，可围绕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电信网络诈骗以及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交通安全、国家安全等内容，也可自主选择内容，通过师生共创、家校合作等方式，制作参评作品。     

2.作品形式 

（1）微课堂：选择并围绕一个知识点，讲清、讲透、讲懂。课程结构完整，教学方式新颖，教学效果明显，目标达成度高，时长8-10分钟。

（2）微剧场：设定一个情节，讲好一个故事，明白一个道理。情节完整，叙事生动，寓意易懂，时长3-5分钟。

（3）微演练：围绕特殊场景下、突发事件状态下，如何正确开展逃生避险演练，体现实用性、合理性和规范性，时长3-5分钟。

3.拍摄要求

（1）参评视频可以进行编辑、加字幕、配音等，但总时长不得超过2分钟。视频统一采用16:9画面，清晰度1080P。

（2）参评视频中多媒体课件（PPT、音视频、动画等）格式规范，完整清晰。

（3）视频片头、片尾时长一共不超过15秒，使用统一格式，参评作品中不得出现师生真实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等参评者具体信息。
安全管理类

1.内容要求

突出“师生安全”主题，以作者对事件的反思为基础进行原创，选题紧扣一个事件，将故事发生背景、处理事件过程的曲折、采取的举措、事件处理结果及产生的影响真实展现，体现作品专业反思与引领功能。

2.作品形式
微案例：

（1）围绕日常管理实例，关注的切口要小，材料充分，数据翔实，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

（2）文字以Word文档形式，纸张大小为A4，标题字体黑体三号、正文字体宋体小四号。

（3）如需插入图片佐证内容的，采用“四周环绕式”插入word文档相应位置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1.部署动员。各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积极发动教师参与，并为拍摄视频作品、撰写案例提供必要条件。原则上，每个年级（每个学段）至少推荐1个微课堂、微剧场、微演练，每校至少推荐1个案例。

2.时间安排。11月7日前，拍摄作品，撰写案例。11月14日前，参赛学校对参赛作品进行初审，并由专人集中上传至网址：https://huodong.xueanquan.com/txsw/index.html。12月8日前，市局组织专家对参评作品评审。12月底前，公布获奖名单。

3.奖项评选。参评作品分别设一、二等奖，学校设优秀组织奖。“微视频、微剧场、微演练”一个一等奖或三个二等奖作品视同泰兴市级公开课一节，“微案例”等同于教学案例，在晋级、职评以及评优评先中与本人所教学科同等效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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